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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说  明  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

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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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中信保诚「筑福未来」年金保险 B 款（分红型）》提供生存保险金利益和身故保障。 

 您可根据您的个人财务规划，选择合适的缴费期间及缴费方式。 

 您的本主险合同享有保单分红的利益，可共享我们公司的经营成果。  

 

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将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1） 生存保险金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后的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如果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生存，我

们将在每年的保单周年日（含满期日）按本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给付生存保险

金，直至保险期间届满。 

（2）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本主险合同效力

终止： 

① 本主险合同已缴保险费－累计已领取的生存保险金； 

其中，本主险合同已缴保险费按下列公式计算： 

已缴保险费= 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缴保险费×已缴费年期数 

② 被保险人身故当时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外责任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造成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在本主险合同成立之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

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2）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3）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如果本主险合同有现金价值，发生上述第（1）、（3）种情形之一时，我们将向您退还现

金价值，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发生上述第（2）种情形时，我们将向被保险人的继承

人退还现金价值，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分红险的投资策略 

尽可能匹配负债期限，在满足流动性需要的前提下争取最大化的收益。 

 

二 红利分配及红利实现方式 

红利来源 

我们每年分配给客户的红利来源于该年度公司在经营分红险业务中所获得的盈余。这些

盈余主要来源于利差、死差、费差、退保差等，即实际经营中投资收益率、死亡率、营

运管理费用、退保率与产品定价时预计的差异。 

 

红利分配方式及红利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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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红利：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享有现金分红。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

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现金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有现金红利分配，我们将于本主险合同的保

单周年日派发给您，并会每年向您寄送一份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您可

选择以下方式之一领取： 

（1） 储存生息：红利留存在我们公司，每年按照现金红利储存生息利率以复利方式累

积生息； 

（2） 抵缴保险费：红利留存在我们公司，用于抵缴保险费，如果有余额将按前述第（1）

项约定进行储存生息。  

如果您在投保时没有选定红利领取的方式，我们将按储存生息方式处理。无论您是否选

择上述领取方式，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均可采取现金领取的方式随时申请领取留存

在我们公司的现金红利。 

如果本主险合同解除或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不派发当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现金红利。在

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若有

留存在我们公司的现金红利，将一并给付。 

 

红利分配政策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我司的分红政策是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秉承公平合理、

稳健经营的原则，努力保持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依照公平的原则，我们将按

照每张分红保单对分红账户盈余的贡献来确定每张分红保单的红利。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综合分析当年分红业务的经营情况、分红业务的未来长期发展、保

单持有人对红利分配的合理期望及保单建议书上的分红演示等诸多因素确定分红保单

的红利。 

 

您将承担的风险 

由于现金红利的确定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的，所以红利部分的金额是不保证

的。您将对可能获得的红利金额承担风险。当我们的实际经营情况低于预期时，您将获

得较低甚至为零的红利金额。当我们的实际经营情况高于预期时，您将获得较高的红利

金额。 

 

三 犹豫期及退保 

 犹豫期：您签收本主险合同次日起，我们给予您 15 日的犹豫期，以便您在此期间浏览

本主险合同。 

如果您确定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的申请，连同本主险合

同及所有保险费发票原件，在本主险合同签收后的次日起 15 日内，亲自送达或挂号邮

寄给我们，即可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在扣除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缴的

保险费。本主险合同自您亲自送达时或邮寄邮戳当日 24 时起解除，对于本主险合同解

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解除保险合同：在犹豫期后的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随时提出申请解除合同，本主险合

同的效力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 24 时终止。合同效力终止后，我们将退还本

主险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第 4 页 共 5 页 

 

四 利益演示 

中信保诚「筑福未来」年金保险 B 款（分红型） 

30 岁的林先生为自己购买了 100,000 元基本保险金额的中信保诚「筑福未来」年金保险 B

款（分红型），保障至 100 周岁，选择缴费 10 年的年缴方式，年缴保险费 41,936 元。林先

生可享有以下保障： 

保险责任及现金价值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年末 

已达年龄 
年缴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 生存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31 41,936 41,936 41,936 - 17,200 

2 32 41,936 83,872 83,872 - 39,728 

3 33 41,936 125,808 125,808 - 66,455 

4 34 41,936 167,744 167,744 - 95,560 

5 35 41,936 209,680 209,680 10,000 116,765 

6 36 41,936 251,616 241,616 10,000 139,100 

7 37 41,936 293,552 273,552 10,000 162,611 

8 38 41,936 335,488 305,488 10,000 189,511 

9 39 41,936 377,424 337,424 10,000 219,056 

10 40 41,936 419,360 369,360 10,000 250,127 

15 45 - 419,360 319,360 10,000 242,985 

20 50 - 419,360 269,360 10,000 234,610 

25 55 - 419,360 234,955 10,000 224,955 

30 60 - 419,360 223,551 10,000 213,551 

35 65 - 419,360 210,007 10,000 200,007 

40 70 - 419,360 193,921 10,000 183,921 

45 75 - 419,360 174,815 10,000 164,815 

50 80 - 419,360 152,124 10,000 142,124 

55 85 - 419,360 125,174 10,000 115,174 

60 90 - 419,360 93,166 10,000 83,166 

65 95 - 419,360 55,151 10,000 45,151 

70 100 - 419,360 10,000 10,000 - 

 

备注： 

1. 本页内容为主险的说明摘要，不包括任何附加险或额外利益的说明。 

2. 本利益演示表仅供参考之用，并非保险合同，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为准。 

3. 现金价值是假设当年度生存保险金已被给付后的值。 

4. 上表中的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的值，若退保发生在保单年度其他时点，则现金价值需

相应调整为退保当时的值。若保单满期或发生身故保险金给付，则现金价值为零。 

5. 上表中的身故保险金、生存保险金均为保单年度末利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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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已

达年龄 

红利示例（低） 红利示例（中） 红利示例（高） 

当年现金红

利（低） 

累积现金红

利（低） 

当年现金红

利（中） 

累积现金红

利（中） 

当年现金红

利（高） 

累积现金红

利（高） 

1 31 - - 515 515 824 824 

2 32 - - 1,170 1,700 1,872 2,721 

3 33 - - 1,838 3,589 2,941 5,743 

4 34 - - 2,519 6,216 4,031 9,947 

5 35 - - 3,214 9,617 5,143 15,388 

6 36 - - 3,748 13,653 5,997 21,847 

7 37 - - 4,293 18,356 6,868 29,370 

8 38 - - 4,848 23,754 7,756 38,007 

9 39 - - 5,414 29,881 8,663 47,810 

10 40 - - 5,992 36,769 9,587 58,832 

15 45 - - 5,704 73,550 9,127 117,682 

20 50 - - 5,391 114,582 8,626 183,333 

25 55 - - 5,053 160,409 8,085 256,657 

30 60 - - 4,686 211,654 7,498 338,651 

35 65 - - 4,284 269,005 6,855 430,414 

40 70 - - 3,844 333,239 6,151 533,190 

45 75 - - 3,364 405,244 5,382 648,395 

50 80 - - 2,843 486,036 4,549 777,666 

55 85 - - 2,282 576,812 3,651 922,909 

60 90 - - 1,664 678,898 2,662 1,086,247 

65 95 - - 967 793,722 1,547 1,269,969 

70 100 - - 172 922,836 275 1,476,556 

 

备注：  

1. 上表的红利示例包括当年现金红利和累积现金红利。 

2. 当年现金红利是指您在相应保单年度末所能获得的红利。您可将现金红利存放于公司储

存生息，或者用于抵缴保险费。 

3. 累积现金红利是在假设您将现金红利留存于公司的前提下，按一定利率累积而得，上表

是按 3%的利率进行演示的。实际所采用的利率以中信保诚人寿在每月第一个营业日公

布的利率为准。您也可以申请提取现金红利及其利息，但累积现金红利栏的数字会相应

减少。 

4. 上表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

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为您理解保险合同提供帮助，您的权益应依保险合同确定。 

声  明：本人确认已经阅读并完全明白本产品说明书的内容。 

 

投保人签名：__________     时间：_____年___月___日 


